四川省作家协会个人会员申请入会审批办法
（试 行）

为吸纳优秀文学人才，积极慎重做好会员发展工作，推动四川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参照中国作家协会相关规定，根据《四川省作家协会章程》，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申请条件
（一）申请者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自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申请入会者应是户籍在四川省以及在四川省内工作、学习、居住满2年的人员。申请入会者一般应为四川省作协团体会员单位个人会员。

（三）申请者文学成果要求

申请者须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行的文学报刊或有影响力的文学网站上发表过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文学作品，有在中国大陆经国家批准的出版社公开出版的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或长期从事文学编辑、教学、翻译、组织，以及与文学创作相关联的其他文艺门类工作，成绩突出。

1． 主要从事文学创作的申请者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发表文学作品8万字

以上（诗歌按10行1000字计）；

（2）在全国公开发行的省级及以上报刊发表文学

作品5万字以上（诗歌按10行1000字计）；

（3）公开出版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1部，并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发表文学作品3万字以上；

（4）公开出版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2部；

（5）在具有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或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的文学网站上，发表原创文学作品数量不少于100万字且章节平均订阅量不少于1000；或发表原创文学作品数量不少于100万字，且至少1部原创完本文学作品累计阅读人数不低于50万。在全国性网络文学评奖或重点网站评奖中获得重要文学奖项，或有作品改编成影视、动漫、游戏和实体出版的，对发表数量和订阅数据不作硬性要求。

（6）影视、戏剧作品参照以上发表或出版条件计算，影视、戏剧作品公映或公演视同发表。

2. 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批评、文学教学工作的申请者，应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文学和学术报刊发表文学理论批评作品5万字以上，或公开出版独立创作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1部以上。

3. 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工作的申请者，应公开出版独立翻译的文学作品1部以上，或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文学和学术报刊发表独立翻译的文学作品5万字以上。

4．在四川省内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专职从事文学编辑的工作者，对文学创作成果字数不作要求。

5. 主要从事文学组织工作的申请者，应在职在岗，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在省作协担任领导职务或从事文学组织工作3年以上，成绩突出；

（2）在市（州）作协、文联担任主要领导职务；

（3）在县（区）级作协、文联担任主要领导职务2年以上，成绩突出；

（4）在省作协团体会员单位从事文学组织工作3年以上，成绩突出。

6．有以下情况的，可酌情放宽对上述申请条件的要求，直接向省作协创联部提出申请：

（1）独立创作的作品荣获全国、全省性重要奖项的；

（2）创作成绩及社会影响力特别突出，或所开展的文学工作对四川文学传承发展、推广传播作出重要贡献的。

二、申请推荐途径

市（州）个人会员申请者，由市（州）作协向本会推荐。省直单位（含在川高校、企事业单位等）及其他符合本办法条件的申请者由省直作协向本会推荐。

三、申请审批程序

原则上，省作协每年启动一次入会申请审批程序，具体时间以本会通知为准。

（一）网上填写申请

凡具备上述申请条件的申请者，需在每年规定的申请期内登录四川作家网，如实、规范填写申请信息。

（二）提交纸质申请材料

申请者在网上填写申请后，根据申请进度提示，下载打印申请表，并准备如下申请材料：

1．《四川省作家协会入会申请表》一式两份，需工作单位和团体会员单位盖章、本人亲笔签名齐全。

2．代表性文学作品（一式一份）：

（1）与申请表所填内容相一致的文学专著1-2部，非文学类图书、编著类图书不作为申请作品。 

（2）与申请表所填内容相一致的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复印件：作品发表当期刊物封面（或当日报纸版头）、目录及作品全文。申请表所填内容以外的刊发作品请开列作品目录，注明发表时间、报刊名称，以及作品名称、体裁、字数。

（3）网络作品：提供与申请表所填内容相一致的网络作品发表网址。注明网站名称、发表时间、章节平均订阅量或全本累计阅读人数证明，并提供作品字数达标、作品已完结的网站截图或网站出具的证明材料等。网络发表作品须符合《著作权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申请者须拥有作品著作权。

（4）影视、戏剧作品：提供文学脚本、相应影像材料和公映、公演证明。

（5）翻译作品，须提供翻译作品和被译作品的原文。

3．其他材料（一式一份）：重要文学奖项获奖证书复印件；作品被转载及评论等相关文字材料；从事文学编辑工作者提供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证书复印件。

申请者应按照要求将上述材料提交所属市（州）作协或省直作协，由其签署推荐意见、加盖公章后，将纸质申请材料统一提交省作协创联部。

（三）专家评审

专家评审主要发挥咨询、评议、推荐作用。省作协负责组织专家评审，同时征求市（州）作协及省直作协的意见供专家组参考。

1. 参加专家评审的成员从省作协专家库中抽取。

2. 专家评审采用个人阅读、集中讨论、投票推荐的方式进行。所提交推荐名单须本组专家投票过半数方为通过。

（四）主席办公会审批

省作协主席办公会对拟发展个人会员名单进行审批。

（五）公示

拟发展个人会员名单在四川作家网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发现不符合入会条件者，不列入本年度发展计划。

（六）公布

新会员名单在《四川作家》报、四川作家网公布。

（七）办理入会手续

新会员名单公布后，新会员按通知要求办理入会手续。

四、工作纪律

1．严禁行贿受贿等违法行为和人情请托等不正之风。专家、工作人员不得有接受申请者吃请、财物等任何可能影响会员发展公正的行为，不得泄露相关工作情况。

2．专家评审时，专家和工作人员，如有直系亲属申请入会，应实行回避，退出评审工作。

3．任何人不得对专家评审工作进行个人干预。

五、其他有关事项

1．申请表填写不实、作品材料不全或逾期申请者，不列入本年度发展计划。

2．申请材料只在当年有效且不退还。未获批准并再次申请者，须按照本办法重新申请。

3．有抄袭、剽窃、请托、行贿等行为的申请者，取消其申请资格。

六、本办法未尽事宜可向省作协创联部咨询。

七、本办法经作协主席办公会审议通过，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